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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承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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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焦承堯先生、賈浩先生、孟賀超先生及李開順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崔凱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季豐先生、方遠先生及
姚艶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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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6年 5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结合形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

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焦承尧先生召集并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及《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联席公司秘书变更的议案》

公司原联席公司秘书陈燕华女士因工作安排调整，已辞任本公司之联席公

司秘书及不再担任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条例第 16 部规定之本公司于香港接收

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代理人（以下简称“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根据《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欧阳丽仪

女士担任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及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欧阳丽仪女士的简历如下：

欧阳丽仪女士为方圆企业服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之助理经理，于企业

秘书领域拥有逾十年经验。彼为香港公司治理公会及英国特许公司治理公会的

会士。彼自香港浸会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及自香港都会大学（前称香港

公开大学）获得企业管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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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同意授权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或公司秘书就变更公司秘书及法律程

序文件代理人的有关公告内容作出其认为适当的修正或变更、及采取其认为合

适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分别在联交所及本公司网站上公布该公告作出的必要

安排）。

董事会同意授权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或公司秘书就以上决议事宜签署任何

文件或作出任何行动（包括但不限于草拟及/或签署所有必要表格及/或信函），

并代表本公司将上述决议的所须文件提交给联交所及/或香港公司注册处。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7 日


